
鹤庆县辛屯镇广播电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社
会

特定
群体

主动
公开

依申请
公开

县级
乡、
村级

1

政策
法规
文件

法 律 、 行
政 法 规 、
部门规章

有 关 广 播
电 视 和 网
络 视 听 的
法 律 、 行
政 法 规 、
部门规章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2
规 范 性 文
件

各 级 广 播
电 视 行 政
管 理 机 构
涉 及 广 播
电视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
3

行政许可

广 播 电 视
节 目 制 作
经 营 单 位
设立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视节
目制作经营管

理规定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4
广 播 电 视
设 施 迁 建
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《广播电视设
施保护条例》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5

广 播 电 视
视 频 点 播
业 务 许 可
证 （ 乙
种）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《广播电视视
频点播业务管

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
6

行政许可

广 播 电 视
专 用 频 段
频 率 使 用
许 可 证
（ 甲 类 ）
核发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7

广 播 电 视
专 用 频 段
频 率 使 用
许 可 证
（ 乙 类 ）
核发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8

广 播 电 台
、 电 视 台
变 更 台 名
、 台 标 、
节 目 设 置
范 围 或 节
目 套 数 审
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台电
视台审批管理

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
9

行政许可

设 立 电 视
剧 制 作 单
位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视节
目制作经营管

理规定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0

跨 省 经 营
广 播 电 视
节 目 传 送
（ 无 线 ）
业务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1

省 级 行 政
区 域 内 经
营 广 播 电
视 节 目 传
送 业 务 审
批(省级行
政 区 域 内
经 营 广 播
电 视 节 目
传 送 （ 无
线 ） 业 务
审批)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《国务院关于
第六批取消和
调整行政审批
项目的决定》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
12

行政许可

设 置 卫 星
电 视 广 播
地 面 接 收
设施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《卫星电视广
播地面接收设
施管理规定》
《〈卫星电视
广播地面接收
设施管理规定
〉实施细则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3

卫 星 电 视
广 播 地 面
接 收 设 施
安 装 许 可
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 《卫星电视
广播地面接收
设施管理规定

》
《卫星电视广
播地面接收设
施安装服务暂

行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4

无 线 广 播
电 视 发 射
设 备 （ 不
含 小 功 率
无 线 广 播
电 视 发 射
设 备 ） 订
购 证 明 核
发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 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
15

行政许可

小 功 率 的
无 线 广 播
电 视 发 射
设 备 订 购
证明核发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《国务院对确
需保留的行政
审批项目设定
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
《国务院关于
第六批取消和
调整行政审批
项目的决定》
《广播电视无
线传输覆盖网
管理办法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6

乡 镇 设 立
广 播 电 视
站 和 机 关
、 部 队 、
团 体 、 企
业 事 业 单
位 设 立 有
线 广 播 电
视站审批

1. 主 体 信
息
2. 审 批 结
果

《广播电视管
理条例》

《广播电视站
审批管理暂行

规定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17 公共服务

广 播 电 视
基本公
共 服 务 标
准

1. 国 家 基
本 公 共 服
务标准
2. 地 方 具
体 实 施 配
套标准
3. 标 准 化
目录

《关于印发＜
国

家基本公共服
务

标准（2021 年
版）

＞的通知》

信息形成（变
更）20个工作

日内

鹤庆县辛
屯镇人民

政府

■政府网站 □两微
一端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
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 □为
民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
户/现场
□乡/社区公示栏

√ √ √


